附件1
2018年上海市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安排

	考试对象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成绩评定

	视力残疾学生
	语文、数学、英语
	180分钟 
	分数制，各科满分为150分

	
	物理、化学
	180分钟
	分数制，合卷满分为150分

	
	思想品德
	120分钟
	等第制，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评定

	
	体育
	
	分数制，总分30分

	听力残疾学生
	语文
	120分钟
	分数制，各科满分100分



	
	数学
	90分钟
	

	智力残疾、自闭症、脑瘫等残疾学生
	综合能力测试一

(以实用语文为主)
	60分钟
	等第制，按“合格、不合格”评定

	
	综合能力测试二

（以实用数学为主）
	60分钟
	


附件2 
上海市随班就读学生申请参加特殊教育
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流程
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特殊教育学生确需通过参加特教学业考试报考上海市特殊教育高中阶段学校和普通中职校附设特教班，应向学校提出申请，填写《上海市随班就读学生参加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表1），并提供本人电子学生证复印件、2016年1月1日以来指定机构出具的医学检测报告复印件。如考生持有残疾证，则应再提供第二代及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复印件。
学校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市教委有关规定对考生的申请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将申请者的情况与“上海市特殊教育信息通报系统”考生个人信息进行核实，提出意见。

3月25日之前，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收齐全区相关学生的申请材料，填写申请汇总表（见附表2）；并将该汇总表连同申请材料一起送上海市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各区须确保有关申请资料信息正确、材料齐全。

4月15日之前，市特殊学生评估中心组织专家对提出申请的考生进行评估，根据考生的实际情况，对该考生是否适合参加特教学业考试，以及是否需在特教学业考试时提供相关合理便利等提出意见建议，填写《申请表》内的评估意见；并将《申请表》与评估结果汇总表（见附表3）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备案。
4月20日之前，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出备案意见，及时将考生评估结果告知各区招考机构，协同学校切实做好考生考试报名方式的指导，并根据专家建议为相关考生提供合理便利。《申请表》原件送市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留存。复印四份，一份由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留存，一份由各区招考机构留存，一份由学校存入考生档案，一份由考生本人留存。
附表1：上海市随班就读学生参加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
试申请表

附表2：上海市随班就读学生申请参加2018年特殊教育初中毕
业统一学业考试名单汇总表

附表3：上海市随班就读学生申请参加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评估结果汇总表

附表1
上海市随班就读学生参加特殊教育初中毕业
统一学业考试申请表
区：          学校：              考生报名号：
	姓名
	
	性别
	
	上海市学籍号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
	
	残疾证号
	

	随班就读开始时间
	

	需申请的
合理便利项目
	在需要申请的项目方格内打√（可多选） 
1. □使用大字号试卷   2. □携带电子助视器   3. □携带照明台灯 
4. □携带光学放大镜   5. □携带盲杖
6. □佩戴助听器       7. □佩戴人工耳蜗

8. □使用轮椅         9. □携带助行器

10.□携带特殊桌椅     11.□需要引导辅助    

12.□申请在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30%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字：         监护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学校负责人：       学校（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意见
	教育局（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评估意见
	专家签字：
市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市教育考试院意见
	市教育考试院（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本表格正反两面；
2.申请考生随本表须附电子学生证复印件、2016年1月1日以来指定机构出具的医学检测报告复印件；如考生持有残疾证，应再提供第二代及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复印件；
3.申请延长考试时间的考生须为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等书写特别困难的考生；
4.考生提交本表一式一份。待完成评估后，原件由市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留存；复印件四份，考生本人、各区招考机构、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各执一份，还有一份由学校存入考生档案。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制
附表2
上海市随班就读学生申请参加2018年特殊教育
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名单汇总表
区教育局（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考生
报名号
	上海市
学籍号
	残疾类别
及等级
	申请项目
	所在学校
	联系电话

	
	
	
	
	
	
	
	
	

	
	
	
	
	
	
	
	
	

	
	
	
	
	
	
	
	
	

	
	
	
	
	
	
	
	
	

	
	
	
	
	
	
	
	
	

	
	
	
	
	
	
	
	
	

	
	
	
	
	
	
	
	
	

	
	
	
	
	
	
	
	
	

	
	
	
	
	
	
	
	
	

	
	
	
	
	
	
	
	
	

	
	
	
	
	
	
	
	
	

	
	
	
	
	
	
	
	
	

	
	
	
	
	
	
	
	
	

	
	
	
	
	
	
	
	
	

	
	
	
	
	
	
	
	
	


注：1.以上表格一式两份，一份由区教育局备案，一份由市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备案；同时发送电子版到邮箱：tsxspg@163.com。

2.“申请项目”栏请填写申请表中申请项目对应的数字。
区教育局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制
附表3

上海市随班就读学生申请参加特殊教育
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评估结果汇总表
区：
	序号
	姓名
	性别
	考生
报名号
	上海市

学籍号
	残疾类别
及等级
	是否参加

特教学业考
	便利项目
	所在学校
	联系电话

	
	
	
	
	
	
	
	
	
	

	
	
	
	
	
	
	
	
	
	

	
	
	
	
	
	
	
	
	
	

	
	
	
	
	
	
	
	
	
	

	
	
	
	
	
	
	
	
	
	

	
	
	
	
	
	
	
	
	
	

	
	
	
	
	
	
	
	
	
	

	
	
	
	
	
	
	
	
	
	

	
	
	
	
	
	
	
	
	
	

	
	
	
	
	
	
	
	
	
	

	
	
	
	
	
	
	
	
	
	

	
	
	
	
	
	
	
	
	
	

	
	
	
	
	
	
	
	
	
	

	
	
	
	
	
	
	
	
	
	


注：
1.以上表格一式四份，一份由市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备案，一份由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备案，一份由区招考机构备案，一份由区教育局备案。
2.“便利项目”栏请填写申请表中项目对应的数字。
市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制
附件3

2018年上海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招生录取

政策性照顾项目一览表

	编号
	考生条件
	对象
	证明单位
	降分幅度

	1
	烈士子女
	考生
	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省级公安机关
	降20分  录取

	2
	现役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军人子女；现役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子女；现役西藏自治区部队军人子女；现役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军人子女
	考生
	上海警备区政治部
	降20分  录取

	3
	现役作战部队军人子女；现役一、二类艰苦边远地区或三类岛屿部队军人子女；因公牺牲的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的军人的子女；平时荣获二等功或战时荣获三等功及以上的现役军人子女
	考生
	上海警备区政治部
	降10分  录取

	4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二级英雄模范的子女；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的公安民警的子女
	考生
	省级公安机关
	降10分  录取

	5
	归侨青少年、归侨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考生
	户口所在区

侨务部门
	降5分

录取

	6
	少数民族学生
	考生
	考生提供户口簿原件（16周岁以上考生须出示身份证原件）
	降5分

录取

	7
	台湾省学生
	考生
	初中就读学校

所在区台办
	降5分

录取

	8
	来本市定居的出国留学人员的随归子女和持一年及以上有效《居住证》的境外人员子女中在国外生活5年以上且在语言适应期3年以内的学生
	考生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留学人员工作处
	降5分

录取


注：上述项目照顾不可累计，所有加分对象须经市、区、学校三级公示。

附件4
2018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公示内容

	序号
	公示项目
	公示部门

	1
	招考政策
	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

	2
	实施方案、操作要点
	市教育考试院、区招考机构

	3
	主要工作日程、考试日程
	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

区招考机构

	4
	具有招生资质的学校
	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

	5
	招生计划、范围、收费等
	区招考机构

	6
	提前招生录取批次招生学校计划数、招生要求和择优录取办法
	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

招生学校

	7
	提前招生录取批次推荐生数额、推荐生名单
	区招考机构、初中学校

	8
	高中提前招生录取批次预录取名单
	市教育考试院、招生学校

	9
	高中提前招生录取批次正式录取名单
	市教育考试院、招生学校

	10
	“名额分配”招生办法（含分配到初中的招生学校及名额数等）
	区招考机构、初中学校

	11
	民办学校2017年实际招生人数和2017年最低录取分数线
	区招考机构

	12
	因残、因病免考体育考试考生名单及免考项目
	区招考机构、初中学校

	13
	体育、文艺特长生招生办法及拟降分录取的体育、文艺特长生名单
	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区招考机构、初中学校、招生学校

	14
	政策性照顾考生名单
	市教育考试院、区招考机构、初中学校

	15
	国际课程班招生计划、招生方案
	市教育考试院、区招考机构、招生学校

	16
	持外国护照学生招生方案及招生学校
	区招考机构

	17
	考场规则
	市教育考试院、区招考机构

	18
	各类学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市教育考试院、区招考机构

	19
	各高中学校录取分数线
	区招考机构

	20
	监督电话
	市、区教育监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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